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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总则
	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本附加合同”）须附加于意外健康险类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。
	若主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，则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为准。本附加合同未尽事宜，以主合同的条款规定
	第二条 订立本附加合同时，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。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数人
	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保险金受益人，但需书面通知保险人，由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上批注。对因保险金受益
	投保人指定或变更保险金受益人的，应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。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
	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、伤残、疾病的，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，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。
	第三条 主合同的被保险人为信用卡持卡人的，可作为本附加合同的被保险人。
	保险责任
	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，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为直接原
	第五条 被保险人因下列原因而导致身故的，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：
	第六条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，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：
	（一）战争、军事行动、武装叛乱或暴乱期间；
	（二）被保险人从事违法、犯罪活动期间或被依法拘留、服刑、在逃期间；
	（三）被保险人存在精神和行为障碍（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》（ICD-
	（四）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；
	（五）被保险人酒后驾车、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；
	（六）被保险人驾驶或搭乘非商业航班期间。
	保险金额
	第七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。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、保险人双方约定，
	第八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。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
	释义
	第九条 本附加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，适用下列释义：

